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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全球化趨勢使跨國經營成為當今世紀經濟主流，

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計畫地投資布局，以提升經

營實力，而中國大陸以其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

優勢配合產業政策，成為台商開拓事業進行全球

布局的主要地區。隨著台商日益頻繁的跨國商業

活動，更須注意其高度整合所給企業帶來的複雜

稅務問題與潛在風險，並做好投資架構規劃，積

極管理稅務風險和成本；同時，近年來兩岸政府

針對跨國企業推行反避稅措施，企業亦應關注兩

岸租稅環境對經營決策之影響與所面臨的稅務風

險，並全面重新檢視及調整現行投資架構、營運

策略及交易模式，以降低稅務風險，達到企業永

續經營的目標。

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世界經

濟局勢中，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優勢，爰推出

《中國稅務實務》，配合台商布局中國大陸市

場，放眼全球之策略，由熟稔中國大陸事務且具

相關服務經驗的團隊，提供企業最及時專業的前

瞻性觀點，一同掌握中國大陸市場最新稅務趨勢

及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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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熱點資訊

大陸放寬高新技術企
業認定條件-將有更
多企業可以享受優惠

March 2016

大陸科技部、財政部、國家稅務總局在2016年1月

29日聯合發佈《關於修訂印發＜高新技術企業認

定管理辦法＞的通知》（以下簡稱新辦法），明

確調整《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》的範

圍，以及對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條件與程序、監

督管理等進行修訂，除了取消原有對大專以上學

歷要求的規定，同時對知識產權、人員占比以及

研發費用比例等指標進行了調整，我們預期此次

政策門檻的變化，將使更多的中小型科技企業可

以受惠。

新辦法主要內容

– 調整《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》範圍：

重點擴充原有八大高新技術領域中的第五項

“高技術服務”，將其細分為8大類、17小類，

新增服務業中的檢驗檢測認證與標準服務等技

術，以及將電子商務、城市管理與社會服務等

相關技術也納入範圍。

– 放寬認定條件與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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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2008年版規定 新辦法規定 主要變化

知

識

產

權

近三年內通過自主研發、受讓、受

贈、併購等方式，或通過5年以上的

獨占許可方式，對其主要產品（服

務）的核心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。

企業通過自主研發、受讓、受贈、

併購等方式，獲得對其主要產品

（服務）在技術上發揮核心支持作

用的知識產權的所有權。

1. 取消對知識產權“近三年

內”獲得的規定。

2. 不認可通過獨占許可方式

取得知識產權。

研

發

人

員

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員

占企業當年職工總數的30%以上，

其中研發人員占企業當年職工總數

的10%以上。

企業從事研發和相關技術創新活動

的科技人員占企業當年職工總數的

比例不低於10%。

取消原有對大學專科以上學

歷的規定

新辦法與2008年版規定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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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2008年版規定 新辦法規定 主要變化

研

發

費

用

近三個會計年度的研究開發費用

總額占銷售收入總額的比例符合

如下要求：

1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小於

5,000萬人民幣的企業，比

例不低於6%。

2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在5,000

萬至 20,000萬人民幣的企

業，比例不低於4%。

3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在20,000

萬人民幣以上的企業，比例

不低於3%。

近三個會計年度的研究開發費用總額占

同期銷售收入總額的比例符合如下要

求：

1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小於5,000萬元

（含）人民幣的企業，比例不低於

5%。

2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在5,000萬元至2

億元（含）人民幣的企業，比例不

低於4%。

3. 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在2億元人民幣以

上的企業，比例不低於3%。

將最近一年銷售收入小於

5,000萬人民幣的企業，研發

費用比例由6%降為5%。

合

規

條

件

無相關規定 企業申請認定前一年內未發生重大安

全、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

為。

新增合規條件

企業

年度

發展

情況

無相關規定 企業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後，應每年

5月底前在“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

作網”填報上一年度知識產權、科技人

員、研發費用、經營收入等年度發展情

況報表。

新增填報企業年度發展情況

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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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強化後續監督管理

新辦法與2008年版規定比較

項目 2008年版規定 新辦法規定 主要變化

檢

查

機

制

無相關規定 科技部、財政部、稅務總局建立隨

機抽查和重點檢查機制，加強對各

地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的監

督檢查。對存在問題的認定機構提

出整改意見並限期改正，問題嚴重

的給予通報批評，逾期不改的暫停

其認定管理工作。

新增隨機抽查和重點檢查機制

企

業

遷

移

無相關規定 跨認定機構管理區域整體遷移的高

新技術企業，在其高新技術企業資

格有效期內完成遷移的，其資格繼

續有效；跨認定機構管理區域部分

搬遷的，由遷入地認定機構重新認

定。

新增企業跨認定機構管理區域

遷移相關規定

取消

高新

技術

企業

資格

已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有下述情

況之一的，應取消其資格：

1. 在申請認定過程中提供虛假信

息的。

2. 有偷、騙稅等行為的。

3. 發生重大安全、質量事故的。

4. 有環境等違法、違規行為，受

到 有 關 部 門 處 罰 的 。

被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企

業，認定機構在5年內不再受

理該企業的認定申請。

已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有下列行為

之一的，由認定機構取消其高新技

術企業資格：

1. 在申請認定過程中存在嚴重弄虛

作假行為的。

2. 發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質量事故或

有嚴重環境違法行為的。

3. 未按期報告與認定條件有關重大

變化情況，或累計兩年未填報年

度發展情況報表的。

1. 將原有取消企業資格的違

法違規行為放寬為重大、

嚴重。

2. 取消5年內不再受理企業認

定申請的規定。

KPMG觀察

此次新辦法調整了《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

域》的具體範圍，充分體現大陸對新興產業的支

持態度，除此之外，也取消了以往傳統產業難以

突破的30%大專學歷門檻，改為要求從事研發和

相關技術創新活動的科技人員比例不低於10%，

這個關鍵指標的變化，將使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

能夠享受優惠政策。 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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